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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切結書 

 

本人(服役受傷人員)及其家屬同意就替代役役男提供服役受傷人員生活協助服

務事項時，如因家屬或從事看護工作者無法在場，發生非因役男故意或重大過

失所致之損害，役男不負擔相關民事、刑事及行政上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             此致 

 

內政部(役政署)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屬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
